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中腐科字〔2023〕1 号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关于发布《腐蚀与防护

科技成果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科技成果完成人：

学会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 4 月 30 日通讯会议已对《中

国腐蚀与防护学会腐蚀与防护科技成果登记管理办法》审议

通过，现予以发布。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腐蚀与防护科技成果登记

管理办法》

二〇二三年五月四日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

腐蚀与防护科技成果登记管理办法
（2023 年 4 月 30 日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规范腐蚀与防护科技成果登记工作，更好

地将腐蚀与防护科技成果推向市场，搭建集中发布信息平台，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

和科技部《科技成果登记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对

理论、技术、方法或工艺上具有创造性并已实际应用，具有

广泛的应用推广价值和一定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腐蚀

与防护科技成果实行登记制度。

腐蚀与防护科技成果登记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一）应用基础研究（J）；

（二）应用技术成果（Y）；

（三）检验试验方法（S）；

（四）施工工法（G）；

（五）产品（C）；

（六）其他（Q）。

第三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完成人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

由第一完成人或其委托人办理登记申请手续。



第四条 科技成果登记申请应当同时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一）登记材料规范、完整；

（二）不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公序良俗。

第五条 科技成果登记申请还应满足下列条件：

（一）应用基础研究成果：项目已经结题，所发表的研

究成果被本行业国内外专家认可；

（二）应用技术成果：项目已经结题，经过评价/鉴定/

验收或者出具结题报告，结论持肯定性意见，已显示出较为

明显的经济效益和/或社会效益；

（三）工艺技术：改进后的生产工艺过程运行稳定，已

显示出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和/或社会效益；

（四）检验试验方法：改进后的检测、检验、试验方法

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结果的准确性，简化了工作流程，对

诸方法进行了综合合成且效果明显等；

（五）施工工法；提高工效、改善施工环境、降低劳动

强度、降低施工成本、提高环境保护效果等；

（六）产品：生产的产品/设备具有新颖性。

第六条 办理科技成果登记申请应当按照成果类别提交

《科技成果登记申请表》及下列有关材料：

（一）项目第一完成单位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法人证书；

（二）应用基础类科技成果：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和论



文发表后被引用的证明等内容；

（三）应用技术类科技成果（应至少有以下不少于 2 项

内容）：

1. 科技成果评价/鉴定证书或科技计划项目验收报告；

2. 知识产权证明(著作、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等)；

3. 结题报告；

4. 用户证明。

（四）工艺技术类科技成果：由本单位生产技术部门出

具的生产工艺改进的要点及生产工艺稳定运行的证明文件，

财务部门出具的经济效益（增收或节支）证明，相关部门出

具的社会效益、知识产权等证明；

（五）检验试验方法类科技成果：单位出具的检验试验

方法创新或改进的研制报告和应用效果、知识产权等证明；

（六）施工工法；施工工法创新或改进的主要内容和综

合效果、知识产权等证明；

（七）产品：产品或设备的创新或改进的研制报告，用

户应用、知识产权等证明。

第七条 科技成果完成单位在登记申请时，应真实、准

确、完整地填写相关信息，所填写的信息不应侵犯他人的知

识产权，不应涉及尚未解密的内容。

第八条 学会科技成果登记部门对提交的登记申请材料



进行形式审查，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出具中国腐蚀与防

护学会《腐蚀与防护科技成果登记证》。

科技成果登记证书不作为确认科技成果权属的直接依

据。

第九条 科技成果经登记后，其成果在学会官方网站、

新媒体平台将以文字、视频、图片等形式给予宣传、推广。

对特别突出的科技成果在学会全国性会议中进行重点宣传。

第十条 凡存在争议的科技成果，在争议未解决之前，

不予登记。已经登记的科技成果，发现弄虚作假，剽窃、篡

改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注销登记。

第十一条 科技成果登记部门的工作人员擅自使用、披

露、转让所登记成果的技术秘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追

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科技成果登记及成果推介实行有偿服务。收

费价格将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并经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后

适时调整。

第十三条 本办法经学会常务理事审议通过后施行。

第十四条 登记证书编号按下列规则编排：

B34+XXXX（年份，4 位）+ X(成果标志，1 位)+XXXX（流

水号，4 位）。

第十五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于中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由

学会秘书处具体负责执行。


